
□ 据央视新闻报道

7 月 18 日， 全国医疗保

障标准化工作组在京成立。 我

国将加快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

建设， 统筹制定各项医疗保障

标准， 推动各项标准贯彻实

施， 为医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标准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

要素。 国家医疗保障局自

2018 年成立以来， 就以医保

信息业务编码标准为突破口，

制定发布了医保药品、 医用耗

材、 医疗服务项目等 18 项医

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 构筑了

全国统一的医保标准库和数据

池； 通过梳理全国现行近 33

万条医疗服务收费项目， 形成

了 14688 项全国医疗服务项

目， 确保医院治病收费清楚，

群众看病付费明白； 将全国

359 个统筹地区的地方“门诊

慢特病” 病种支付标准， 规范

统一为 1029 个病种代码， 为

开展高血压、 糖尿病等五个

“门诊慢特病” 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提供了基础支撑。

当前， 我国医疗保障标准

化工作有了一定基础， 但全国

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体系，

标准不统一、 数据不互认的现

象仍然存在， 影响了部门之

间、 地区之间的政策衔接和数

据共享， 为此， 国家医保局成

立全国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

组。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黄

华波介绍， 接下来要坚持科学

权威、 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以规范管理和提升服务为出发

点， 参照国国际国家和行业已

有标准， 科学制定标准， 构建

医疗保障标准化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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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型“套路贷” 案件对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刑法适

用过程中需要顺应新型“车贷套路贷”、 “现金贷套路贷” 的特征， 由“阶段

式审查” 转化为“一体式审查” 逻辑， 重点审查行为人财产处分的原因及主观

认识与意志自由程度， 准确区分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 并结合“非法占有目

的” 要件的判断准确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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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套路贷”案件的刑法适用
———以“一体化审查”逻辑为视角

新型“套路贷”案件的

刑法适用

2019 年以来， 对于“套

路贷” 案件的整治和刑事打击

呈现出秋风扫落叶的趋势。 与

此同时， “套路贷” 犯罪分子

的“套路” 手段， 也从“骗房

型套路贷” 逐步升级成新模

式，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也新增了催收非法债务罪。 如

此一来， 新型“套路贷” 案件

的刑法适用中如何做到准确、

同案同判， 彰显司法的公平正

义是亟待明确的问题。

新型“套路贷”应采纳

“一体化审查”逻辑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尽管

近年来我国有关“套路贷” 案

件的刑事治理体系在广义立法

层面逐步完成， 但刑事规范的

供给也并不意味着刑事司法上

就不存在争议之处， 实际生活

中犯罪分子的“套路” 会随着

刑事治理、 打击而“更新迭

代”， “套路贷” 案件时至今

日在司法处理过程中也仍然时

有争议发生，对此，唯有秉持实

质化思维，采取“一体化审查”

逻辑方能对新型“套路贷”案件

作出准确定性和处置。

（一） “车贷套路贷”、 “现金

贷套路贷” 成为 “套路贷” 案

件新主流

相较于传统“套路贷” 以

设立担保方式骗取当事人房产

不同， 新型“车贷套路贷” 类

案件中， 行为人先以违反车贷

一般规定的较低首付或零首付

等“噱头” 吸引他人购车、 抵

押车辆进行贷款， 后虚增债务

金额、 肆意认定违约， 并趁车

主不备扣押车辆， 要求其支付

高额违约金、拖车费等。 而“现

金贷套路贷”案件，则是行为人

以极低的借款门槛吸引被害人

借贷， 在借贷过程中以“砍头

息”、“手续费”等名目，虚增债

务金额与债务利息， 被害人实

际到手本金远远低于计息本

金，同时借款期限较短，在借款

人无法还款时以暴力、 软暴力

等行为方式进行催讨。

（二） “阶段化审查” 逻辑易

导致司法适用偏差

传统的“阶段化审查” 逻

辑为了在此类案件产生初期便

于司法人员与百姓更快理解

“套路” 的各个步骤， 将“套

路贷” 行为以阶段性特征划分

来进行研究， 通常划分为“设

立、 垒高债权” 阶段和“非法

索债” 阶段， 并多以诈骗罪论

处。 然而， 将上述经验机械化

的套用到新型“套路贷” 案件

中， 则会使得构成诈骗罪的

“财产性利益” 范围被不当扩

大、 被害人认识错误的审查遭

到忽视，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

的边界逐渐模糊， 产生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 另外， 对“非法

索债” 阶段行为人采取的“软

暴力” 行为， 是构成财产犯罪

的一部分还是另行评价为催收

非法债务罪， 也是仅凭“阶段

化” 审查逻辑无法回答的问

题。

（三） “一体化审查” 逻辑应

在 “套路贷” 案件的司法适用

中大力倡导

在“阶段化审查” 逻辑

下， 司法者会不自觉的将前后

“套路” 割裂， 忽略了“套路”

本身唯有环环相扣、 整体适用

方能得逞的特征。 仅对“套

路” 中的某一环节过分关注，

则可能导致其他环节产生司法

视野盲区， 或因关注重点的不

统一导致刑法适用结果产生偏

颇。

因此， 应大力提倡“一体

审查、 整体适用” 的逻辑， 以

“套路贷” 案件关涉的全部事

实为基础整体确认行为人涉嫌

的罪名并进一步明确罪数处

理。 “套路贷” 在构造上是由

一连串的行为组成“套路”，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虚增债

务、 制造流水等都是为了最终

能顺利取得被害人财物， 取财

手段也囊括了诉讼、 软暴力、

暴力等， 是故在套路贷案件

中， 各个行为之间会无可避免

地呈现出手段与目的关系、 吸

收与被吸收关系、 并列与递进

关系等， 唯有全面审查案涉事

实， 方能避免前述“一叶障

目”、 “盲人摸象” 的情况发

生。 上海某地法官在接受访谈

时也提到， 此类案件需要在

“一体化考量” 的基础上依照

各罪的构成要件准确定性。

新型“套路贷”案件法

律适用厘清

（一） 准确区分诈骗罪与敲诈

勒索罪

面对新型“套路贷” 案

件， 司法实务应当在“一体化

审查” 逻辑下， 将重心置于审

查被害人财产损失的直接原

因， 以及被害人处分、 交付财

产时对事实情况的认识程度与

意志自由情况。 首先应当明

确， 单纯虚增债务、 虚高利益

不符合财产犯罪中作为犯罪对

象的财产性利益要求， 不能等

同于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损失；

其次， 应当重点考察行为人的

“套路“是否使得被害人陷入

了错误认识， 被害人是基于错

误认识处分财产， 还是在行为

人的胁迫下被迫还款。 二者的

区分决定了个案最终是以诈

骗罪还是敲诈勒索罪定性；

最后， 应当以个罪的构成要

件来审查个别“套路贷” 案

件是否确实构成财产犯罪。

例如， 在被害人对“套路”

全程知情， 没有产生认识错

误， 是因为行为人提起诉讼、

或通过尚不构成“恶害” 的软

暴力， 债务人不堪其扰而归还

债务的， 应当仅仅评价行为人

在索债过程中涉嫌的虚假诉讼

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等， 不必

非要给“套路贷” 案件扣上财

产犯罪的帽子。

（二） 准确适用催收非法债务

罪

针对被告人同一次“套路

贷”， 或反复多次以同样的模

式手段进行“套路贷” 活动的，

在通常情况下不宜认定被告人同

时构成财产犯罪与催收非法债务

罪。 原因在于， 财产犯罪要求行

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 而催收非法债务罪则无此

要求。 在以“一体化审查” 逻辑

整体评价同一案件事实时， 同时

适用财产犯罪与催收非法债务罪

将会导致被告人“非法占有目

的” 既有又无， 不免矛盾。 进一

步而言， 对于被害人“明知而入

套” 的案件， 被告人的非法占有

目的难以证实， 仅对其后续非法

催收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即可； 而

对于因被告人的欺骗、 胁迫、 暴

力而使得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

案件， 报告人的催收行为作为一

种取财手段， 整体包括在财产犯

罪的评价中也已足够。 同时， 在

催收非法债务罪设立后， “套路

贷” 案件中也通常再无寻衅滋事

罪的适用空间， 这是以立法手段

对软暴力索债行为在法律适用上

进一步合理化的表现。

结论

“套路贷” 案件的新套路、

新态势对司法中个案的刑法适用

提出了的新的挑战。 因与时俱进

将先前“阶段化审查” 逻辑进一

步提升为“一体化审查” 逻辑，

准确对个案中诈骗罪与敲诈勒索

罪予以区分、 准确适用催收非法

债务罪这一新增罪名。 在之后的

工作中，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追赃

挽损机制， 合理分配涉众型“套

路贷” 案件各被告人的退赔责

任， 并早日建立起常态化“套路

贷” 类案件预防、 管控机制， 综

合治理民间借贷业务的规范性。

□ 胡佳祺 顾佳宁

李昀轩 张耀月 付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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